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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 

 

中喜深特审 2025T00001 号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锦公

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深圳市新

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进行了审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有关规

定，编制《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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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有关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

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中国注册会计

师： 

 

   周香萍 

深圳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

师： 

 

   单小瑞 

    

中国·深圳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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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说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有关规定，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南山控股”）编制了本

说明。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7,776.93 万元向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城锦公司”）增资并取得海城锦公司增资后 51.0204%的股权。 

（一）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山集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0 万元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 33

楼 

成立时间：1982 年 9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舒谦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2976D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和旅游业；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承

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中国南山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68.43%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南山控股通过本次增资取得海城锦公司增资后 51.0204%的股权。 

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5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 3106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31166737-c77733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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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8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李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5QB75G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自有物业租赁；室内装饰装潢设计；清洁服务；礼仪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园林绿化养护；停车场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三）交易价格 

1、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本次交易，南山控股向海城锦公司增资金额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

出具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事宜涉及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

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29 号)，海城锦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5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

为人民币 295,465.85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307,776.93 万

元。 

2、净利润预测数 

原协议项下进行补偿测算的对象海城锦公司在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分别为人民币 5,999 万元和人民币 5,223 万元，2023 年度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人民币 81,752 万元。 

南山控股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和 9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期的议案》并通过。根据上述议

案决议内容，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签订《关于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盈利预测期间、盈利预测补偿期”

进行调整。 

将原盈利预测期及补偿期由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调整为 2021 年至 2024 年，盈利

预测补偿期的累计盈利预测净利润金额和补偿方式保持不变，即“该项目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5,999 万元、-5,223 万

元，且 2021 年度至 2024 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税后净利润

仍为 70,5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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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绩补偿方案 

该项目在调整后的盈利预测期及补偿期为 2021 年至 2024 年。如果海城锦在盈利预测补

偿期结束时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未能实现累计预测净利润，则中国南山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向南

山控股支付补偿，应补偿金额=（累计预测净利润-累计实现净利润）×51.0204%”。 

 

二、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情况 

中国南山集团承诺海城锦公司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5,999 万元、-5,223 万元，且 2021 年度至 2024 年度预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税后净利润仍为 70,530 万元。 

 

三、关联交易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 

差异情况表中实际盈利数摘自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的

2021 年度海城锦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2)审字第 61243319_P22 号）、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出具的 2022 年度海城锦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3)审

字第 61243319_G02 号）、2023 年度海城锦公司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4)审字第

70012765_G01 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4 年度海城锦公司

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5)第 P03282 号）。 

差异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小计 

经审计的净利润 -24,633,617.92 1,113,660.23 64,324,865.85 40,050,967.62 80,855,875.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74,047,306.41 28,146,963.65 102,194,270.06 

盈利实际数 A -24,633,617.92 1,113,660.23 -9,722,440.56 11,904,003.97 -21,338,394.28 

利润预测数 B -59,990,000.00 -52,230,000.00 817,520,000.00 705,300,000.00 

差异 C=A-B 35,356,382.08 53,343,660.23 -815,338,436.59 -726,638,394.28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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